附件5
南宁市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医疗卫生机构诚信承诺书
本机构符合报考规定参加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共计        人（其中，医师类别      人、护理类别      人、药学类别       人、医技类别       人），均属于本机构现聘员工。
单位承诺:确认报考人数真实，否则自愿承担相应责任!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机构法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